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逼⾞⼀時爽，⼩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！

⽂:李侑宸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2-11-21

案例

A駕駛汽⾞在街⼝準備右轉時，B騎機⾞在A⾞右側超⾞，2⾞距離很近致A⾞、B⾞差⼀點發⽣擦撞。雖然
都順利轉彎，卻引起A不滿，加速逼⾞，強⾏從B的機⾞左側，急速斜向往右變換⾞道⾄B前⽅，B為了閃
避碰撞，緊急變換⾞道⾄右側⾞道。A⾒狀⼜駕⾞再次擋到B⾞前⽅，並驟然減速，B為閃避碰撞只好變換
⾄左側⾞道，最後B因煞⾞不及，⽽撞上A⾞後⾞廂、倒地受傷。A可能會有什麼刑事責任呢？

本⽂

圖1 逼⾞是犯罪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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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妨害公眾往來罪的基本概念[1]（⾒圖1）

⾸先，在這個案例中，A對B逼⾞的⾏為，很有可能會成⽴刑法第185條的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（以下簡稱
「本罪」）。本罪是刑法公共危險罪章中的⼀項罪名，分類上屬於具體危險犯，也就是造成交通往來的危險，
就可能會觸法。

不過關於怎麼樣會成⽴本罪，它的要件⼜是什麼？我們可以先來看法條的規定內容：「損壞或壅塞陸路、⽔
路、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⽣往來之危險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⼀萬五千元以下罰
⾦。」A在道路上阻擋B前進，這樣⾏為究竟能不能⽤本罪來處罰呢？

⼆、本罪的⾏為類型[2]

（⼀）損壞

意思是使物質的功能或效⽤減損或滅失，例如破壞橋樑結構。

（⼆）壅塞

則是以具體有形的障礙物阻擋道路，或使公路無法正常使⽤、⾏駛，並達到斷絕公眾往來的程度。

學說上有⾒解認為，可以廣義解釋現⾏法規中「壅塞」⽂字，並不限於以交通⼯具以外的有形物阻塞交通進
⾏，還包括⾏為⼈有意識地使⽤交通⼯具本⾝造成壅塞通路的效果，如駕⾞蛇⾏、以強光或喇叭逼他⼈讓道等
等[3]。

（三）「他法」：其他⽅法

「損壞」、「壅塞」這些⼿段⽅法，會⽐較偏向於從外部的⼒量破壞公共道路的使⽤性質，畢竟就法條的字義
上的解釋來看，「壅塞」指的是對於道路通⾏可能性的阻斷與排除。不過如果駕駛⼈只是急煞停⽌、逼⾞，⽽
讓該特定⾞道的後⽅⾞輛難以前進，或有造成事故的危險，這個逼⾞⾏為頂多是讓特定⾞道的後⽅⾞輛前進有
困難與障礙，難以⽤「壅塞」這個字義來解釋、適⽤。

所以，如果不能⽤「壅塞」解釋逼⾞⾏為的話，接下來可以看法條所規定的概括態樣「他法」，也就是除了損
壞、壅塞以外，⾜以產⽣公眾往來危險的⼀切⽅法。⽽這個部分就有解釋的彈性，只要是在公眾道路上會造成
⾏⾞往來有危險的⾏為，就有可能成⽴。例如以併排競駛或⼀前⼀後飆⾞的⽅式，在道路上⾼速追逐、超速⾏
⾞、競駛[4]，或者逼⾞[5]等危險駕駛作為，因極易失控、撞及道路上的其他⼈、⾞或路旁建物，⾃然會造成
交通往來的危險[6]，實務⾒解多認為這些屬於本罪中所規定的「他法」[7]。⽽在路上潑油、拋撒⼤量尖銳物
品也算[8]。

三、案例解析



（⼀）

A多次故意以逼⾞然後煞停的⽅式，讓後⽅的B無法前進，這個⾏為不屬於本罪典型的「損壞或壅塞」交通駕
駛活動，⽽應該認定為「他法」，可能成⽴本罪。

（⼆）

既然在公路上採取急速煞停以及阻擋去路的⽅式危害⾞輛安全，符合本罪的「他法」，A採取這個⾏為，最後
讓B⾞碰撞到A⾞的後⾞廂，應可肯認已經造成道路上其他⽤路⼈的往來危險，符合本罪的客觀構成要件。

主觀上，A明顯可以認識到他急煞可能影響交通的往來安全，⾄少也不在乎危害交通安全的狀況發⽣，故可肯
認A主觀上有本罪故意，沒有其他阻卻違法或寬恕罪責事由，A就會成⽴本罪。

⽽且B最後也因A的⾏為⽽受傷倒地，所以A也會成⽴刑法第277條的傷害罪[9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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